課程教學大綱
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民法總則
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系暨研究所

	課程名稱：
	德文：

Allgemeiner Teil des BGB
英文：
Civil Law:General Principles 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廖蕙玟
	分機：
	35118

	
	
	E-Mail：
	lawhwl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
	開課級別：
	在職專班法研所

	課程概述：
	本課程為民法基礎課程，以建立民法之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為主要內容。
以案例問答教學方式教學，促進學生主動思考、討論與發言，培養學生具備民法基本法學知識，陶冶學生人文關懷之情意，並有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之能力。
各週預定進度：

週數

授  課  內  容

1

課程簡介；民法之介紹（意義、性質、效力、解釋與適用、權利與義務觀念）；文字與數量適用原則

2

權利主體－－自然人（一）

3

權利主體－－自然人（二）

4

行為能力之效力

5

權利主體－－法人（一）

6

權利主體－－法人（二）

7

權利客體－－物

8

期中考

9

法律行為之意義、種類與成立生效要件

10

意思表示（一）

11

意思表示（二）

12

條件、期日及期間

無權處分與善意取得

13
代理制度

14

消滅時效

15
權利行使原則

16

期末考



	教學目標：
	本課程為民法基礎課程，以建立民法之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為主要內容。 

以案例問答教學方式教學，促進學生主動思考、討論與發言，培養學生具備民法基本法學知識，陶冶學生人文關懷之情意，並有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之能力。 

	教學方式：
	以課堂教師講述以及學生討論為主，注重學生之意見表述。

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培養學生具備法律專業知識、關懷社會、發現並解決問題之能力。

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

	國際私法、民法、民事訴訟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
	與研究領域相符，有相關著作：

「新物權通則之適用與讓與擔保」發表於：法學叢刊，2010年7月，55卷第3期，頁55~70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期末考〆案例筆詴100％） 

	參考書目：
	一、王澤鑑 民法總則 

二、施啟揚 民法總則 

三、林誠二 民法總則講義（上、下冊） 

四、黃 立 民法總則 

五、邱聰智、鄭玉波、史尚寬、洪遜欣、王伯琦 

	備註：
	


